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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11日-12月24日，根据市三中法院《2019年督察工作方案》工作安排，市三中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蒙洪勇带队对涪陵区法院机关、南川区法院、武隆区法院部分派出法庭开展了监督检查，督察重点围绕日常工作纪律、庭审规范、安全保卫、工作作风。辖区五个基层法院相互之间按要求进行了循环督察。
督察显示，各被督察法院总体工作秩序良好、环境卫生整洁、庭审规范有序、服务热情耐心、安全保卫严肃认真，干警整体精神风貌良好。
督察发现涪陵区法院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12月11日，法院机关开庭时审判庭书记员着装不规范。12月24日，立案大厅部分工作人员上身着制服，下身着休闲裤，同时发现法院机关内混装问题比较普遍，请涪陵区法院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《人民法院审判制服着装管理办法》着装；二是机关个别法庭开庭不准时。12月24日，第12法庭上午通知开庭时间为9时30分，当事人按时到达法庭时，法官及书记员未按时到庭；三是12月24日，马武法庭未对进入法庭人员核查身份，未对所携带物品进行安检，水、刀具等可带入法庭，法庭人员着装不规范，精神面貌不振，发现审判庭内遗留有案件资料。
武隆区法院存在以下问题：12月24日，鸭江法庭安检设备无法检测随身携带刀具，其余情况良好。
垫江法院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2019年12月23日，法院机关执行服务大厅2名工作人员工作时间玩手机；二是12月23日，高安法庭立案窗口1名工作人员未着装。
丰都县法院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12月11日，社坛法庭一楼与二楼连接门未关闭，存在安全隐患；二是12月17日，社坛法庭人员未按规定着装；三是12月17日，社坛法庭立案窗口服务态度不佳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南川区法院水江法庭整体情况良好。
请有关法院对照督察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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